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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說明文件 

項    目：保單借款條文及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 

更新日期：113/05/04 

更新週期：事實發生或於內容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揭露 

維護單位：保單服務_保服數位轉型二組 

 

保單借款條文  

1. 借款人申請借款之金額，以借款當時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為

限。 

2. 因各保險商品特性不同，若借款人本次申請借款之金額高於保險公司撥款當時所核定的最

高可借額度時，保險公司將以撥款當時所核定的最高可借額度作為本次申請借款之金額上

限。 

3. 借款利息自借款日後之翌日開始償付利息；但要保人自應償付利息之日起，未付利息已逾

一年以上而經催告後仍未償付者，保險公司得將其利息併入借款本金中以複利計算。 

4. 保單借款未清償前，如保險公司依約應給付各項保險金、年金、解約金、返還保單價值準

備金或其他金額時，或保險契約有辦理減額繳清保險、展期定期保險等變更時，保險公司

得無須通知借款人，逕先行扣除未償還的借款本息後，就其餘額給付。 

5. 保險契約為「遞延年金保險」或「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者，借款人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

前(若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得於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攤提期間辦理借款者，則應於前開期

間屆滿時)償還借款本息；若未償還，保險公司得就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借款本息

後，重新計算年金金額，此將可能使受益人原可領得之年金金額減少。 

6. 所有欠款本息超過保險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價值」時，該保險單效力即

停止，惟保險公司應於保險契約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借款人。(同時以簡訊

或 e-mail 或書面擇一方式通知被保險人。保單停效期間所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公司將不

負給付責任) 

7. 投資型保單在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 50%(或 80%)時，保險公

司應以書面通知借款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 60%(或

90%)時，保險公司應另以書面通知借款人償還借款本息，借款人應於保險公司通知到達

翌日起算 5 個工作日內償還。若本契約所累積之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

保險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並以書面通知借款人(同時以簡訊或 e-mail 或書面

擇一方式通知被保險人)，其書面通知內容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

計算方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借款人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

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依各契約保單條款所載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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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 

1. 本公司目前之保單借款利率係參酌保險單成本、商品特性、紅利或利率宣告水準、營運成

本及流動性成本等因素決定之。 

2. 各類型商品借款利率訂定原則如下表： 

商品分類 訂定原則 

傳統型保單 

不分紅（含強制分紅） 保單主約預定利率 + 1.5% 

利率變動型 保單主約預定利率與宣告利率取大者 + 1.5% 

分紅 
保單主約預定利率 + (建議書之中等可能紅利
投資報酬率 – 保單主約預定利率) * 當年度
宣告之年度紅利分配比例 + 1.5% 

投資型保單 

新台幣 一般帳戶加權平均利率 + 1% 

外幣 一般帳戶加權平均利率 + 2% 

    註：目前「一般帳戶加權平均利率」為 3.77%。 

3. 各商品保單借款利率請詳本公司官網「保單借款利率」網頁。 

4. 保單借款利率若因法令或市場變動而有所調整時，本公司將會於本公司網站或以其他方式

作公開揭露，並自公開揭露之日起按新利率調整計算。 

 

 


